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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人大常委会公告  

    （第６１号） 

     《云南省电力设施保护条例》已由云南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三十一次会议于２００７年９月２９日审议通过，现予公布，自２００８年１月

１日起施行。 

    云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２００７年９月２９日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保护电力设施，保障电力建设、生产和交易的顺利进行，维护公

共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法》和国务院《电力设施保护条例》等法律、

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省行政区域内电力设施的保护适用本条例。 

    第三条  本条例所称的电力设施包括已建和在建的发电、变电、电力线路、电

力调度、电力市场交易设施以及其他有关辅助设施。 

    第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电力设施保护工作的领导，并将电力设施保

护工作纳入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目标责任制。 

    第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制定电力设施突发事件应急预案。 

    电网经营企业、供电企业、装机容量在２０万千瓦以上的发电企业（以下统

称电力企业），用电容量在３１５千伏安以上以及医疗卫生等涉及人身和公共安

全的用电户（以下统称用电户），应当制定电力设施突发事件应急预案。 

    第六条  禁止危害电力设施的行为。 

    对危害电力设施的行为，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权制止并向公安机关、电力行

政主管部门或者电力设施产权人举报。 

    第二章  保护主体及职责 

    第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成立电力设施保护领导组织，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电

力设施保护的领导和协调工作。电力设施保护领导组织下设办公室，具体负责电

力设施保护的日常工作，其主要职责是： 

     （一）协调相关部门在各自的法定职责内，开展电力设施保护工作； 

     （二）协调相关部门预防和打击本行政区域内盗窃和破坏电力设施等涉电违

法犯罪行为； 

     （三）组织、协调开展清理、排除电力设施与其他设施相互妨碍的工作； 

     （四）协调处理电力设施保护工作中的其他重大问题。 

    第八条  电力行政主管部门在电力设施保护工作中的主要职责是： 

     （一）宣传、贯彻电力设施保护法律、法规、规章； 

     （二）依法履行对电力设施保护的管理职责，监督电力设施产权人设立电力

设施保护标志，依法公告电力设施保护区； 



     （三）依法对危害电力设施的行为实施行政处罚； 

     （四）组织认定电力设施的产权分界点，并加以标注和公告； 

     （五）配合当地公安机关，做好本行政区域内电力设施的安全保卫工作； 

     （六）会同有关部门建立群众护线组织。 

     （七）监督电力设施的电力技术、防雷接地的检测和鉴定工作。 

    第九条  县级以上建设规划部门在编制城乡建设总体规划时，应当听取电力行

政主管部门的意见。 

    有关部门对可能危及电力设施安全的建设项目，在审批时应当听取当地电力

行政主管部门和电力企业的意见。意见不一致的，由电力设施保护领导组织协调

解决。 

    第十条  公安机关负责收购废旧电力设施的行政许可，查处盗窃、破坏电力设

施等涉电违法犯罪案件。 

    第十一条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负责废旧电力设施器材收购单位和个人的登记

注册，依法查处无照或者超越经营范围收购废旧电力设施器材的经营活动。 

    第十二条  电力设施产权人履行下列电力设施保护的职责： 

     （一）执行电力设施保护的法律、法规、规章； 

     （二）制订并实施本单位电力设施保护规划和措施； 

     （三）设立本单位电力设施保护的专门机构或者配备专职人员，做好电力设

施保护工作； 

     （四）依法设立电力设施保护标志； 

     （五）配合有关部门建立群众护线组织； 

     （六）配合政府和有关部门表彰、奖励在电力设施保护工作中取得显著成绩

的单位和个人。 

    电力设施产权人在生产、经营活动中，不得危害其他单位和个人的合法权益。 

    第三章  保护范围和保护区 

    第十三条  发电设施、变电设施的保护范围： 

     （一）发电厂、变电站、换流站、开关站等厂（站）内的设施； 

     （二）发电厂、变电站、换流站、开关站等厂（站）外各种专用的管道（沟）、

储灰场、水井、泵站、冷却水塔、油库、堤坝、铁路、道路、地热田、桥梁、码

头、燃料装卸设施、避雷装置、消防设施及其他有关辅助设施； 

     （三）发电厂使用的水库及其清淤设施、大坝、取水口、引水隧洞（含支洞

口）、引水渠道、调压井（塔）、露天高压管道、厂房、尾水渠、泄洪道及其闸

门、防洪堤坝、厂房与大坝间的通信设施，大坝及水工建设物的安全监测设施，

水库水位、水情测报设施及其他有关辅助设施。 

    第十四条  电力线路设施的保护范围： 

     （一）架空电力线路：杆塔、基础、拉线、接地装置、导线、避雷线、金具、

绝缘子、登杆塔的爬梯和脚钉，导线跨越航道的保护设施，巡（保）线站，巡视

检修专用道路、船舶和桥梁、电气化铁路高压接触网、标志牌及其他有关辅助设

施； 



     （二）电力电缆线路：架空、地下、水底电力电缆和电缆联结装置，电缆管

道（隧道、沟）、电缆桥、电缆井、盖板、人孔、标石、水线标志牌及其他有关

辅助设施； 

     （三）电力线路上的变压器、电容器、电抗器、断路器、隔离开关、避雷器、

互感器、熔断器、计量仪表装置、配电室、电缆分支箱、箱式变电站及其他有关

辅助设施。 

    第十五条  电力调度设施的保护范围包括电力调度场所、电力调度通信设施、

电网调度自动化设施、电网运行控制设施及其他有关辅助设施。 

    电力市场交易设施的保护范围包括计量、报价、交易、结算、监视、复核、

预警、信息发布等设施及其他有关辅助设施。 

    铁路电力设施的保护范围包括牵引变电所、变（配）电所及其电源线路、贯

通供电线路、自闭供电线路等设施及其他有关辅助设施。 

    第十六条  电力线路保护区： 

     （一）架空电力线路保护区：边导线向外侧水平延伸并垂直投影于地面所形

成的两平行线内的区域，各电压等级电力线路的边导线在居民区、非居民区、交

通困难地区与地面、建筑物、树木的安全距离，应当符合国家电力线路设计规范

和技术规程。 

     （二）架空电力线路杆塔、拉线的基础保护区：杆塔、拉线基础外缘向周围

延伸所形成的区域。各级电压架空电力线路杆塔、拉线基础外缘向周围延伸距离

如下： 

    电压等级      杆塔基础    拉线基础 

    ３５千伏以下     ５米      ２米 

    １１０千伏以上    １０米     ３米 

    （三）电力电缆线路保护区：地下电缆为电缆线路地面标志两侧各０．７５

米所形成的平行线内的区域；江河、湖泊电缆一般为线路两侧各１００米（中、

小河流不小于各５０米）所形成的两平行线内的水域。 

    第十七条  其他电力设施保护区： 

    （一）发电厂、变电站、换流站、开关站等厂（站）保护区：厂、站围墙外

延伸３米所形成的区域； 

    （二）发电厂、变电站专用的水、油、气、灰、渣、煤等输送管道（沟）、

专用道路保护区：输送管道（沟）、专用道路两侧各１．５米所形成的两平行线

内的区域； 

    （三）特殊发电厂保护区：风力发电设备区外延伸５０米的区域； 

    （四）发电厂水库保护区：大坝周围５０米，输水渠道山坡段两侧各１０米、

坝区段两侧各３米所形成的两平行线内的区域。 

    第四章  保护措施 

    第十八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在距电力设施外围水平距离５００米范围内进行

爆破作业的，应当征得电力设施产权人的同意，提出安全防护方案报经县级以上

电力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后方可作业；未经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爆破作业。 



    电力行政主管部门对报批的安全防护方案，应当在７日内作出是否批准的答

复。 

 


